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根據第13/2023號法律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八十六條) 

簡要財政狀況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澳門元千元 澳門元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存放同業之結餘 139,738 203,203 
存放於澳門金融管理局（「AMCM」）之存款 112,072 162,609 
應收總行賬款 53,768 91,224 
AMCM 金融票據 508,972 449,107 
客戶貸款 3,635,143 4,432,691 
其他資產 20,331 126,277 
固定資產 1,149 1,225 
 ───────── ───────── 
 4,471,173 5,466,336 
 ───────── ───────── 
負債   
客戶存款 2,075,908 2,086,376 
應付同業款項 5,776 5,834 
應付總行賬款 2,268,000 3,194,336 
其他負債 59,645 162,294 
本年度所得稅稅項負債 5,384 683 
 ───────── ───────── 
 4,414,713 5,449,523 
 ───────── ───────── 
淨資產 56,460 16,813 
 ═════════ ═════════ 
   
列示為   
儲備   
監管儲備   
一般儲備 42,948 49,572 
特殊儲備 - - 

保留溢利 13,512 (32,759) 
 ───────── ───────── 
 56,460 16,813 
 ════════ ════════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根據第13/2023號法律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八十六條) 

簡要損益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澳門元千元 澳門元千元 
   

   
利息收入 260,783 87,905 

   
利息支出 (179,325) (41,385) 
 ───────── ───────── 
淨利息收入 81,458 46,520 
   
淨服務費及佣金（支出）╱收入 (1,524) 2,422 
   
其他收入 5,001 6,392 
 ───────── ───────── 
總收入 84,935 55,334 
   
總支出 (41,591) (42,306) 
 ───────── ───────── 
扣除信貸及其他虧損準備前之溢利 43,344 13,028 
   
信貸及其他虧損準備的撥回╱（支銷）  1,624 (4,232) 
 ───────── ───────── 
扣除所得稅稅項前之溢利 44,968 8,796 
   
所得稅稅項支出 (5,321) (973) 
 ───────── ───────── 
年度溢利 39,647 7,823 
 ═════════ ═════════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根據第13/2023號法律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八十六條) 

簡要全面收益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澳門元千元 澳門元千元 
   
   
年度溢利 39,647 7,823 
 ───────── ─────────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獲重新分類至損益表內的項目轉撥至損益表 - - 

 ───────── ───────── 
全面收益總額 39,647 7,823 

 ════════ ════════ 
 
   
 
 
 
 
 
 
 
 
 
 
 
 
 
 
 
 
 
 
 
 
 
 
 
 
 
 

馮國增 黃慧敏 

首席代表 財務主管 

  



業務報告 

 
本分行淨溢利較去年強勁增長 407% 至澳門元 3,960 萬。總收入達澳門元 8,490 萬，較去年增加 54%，

相當於澳門元 2,960 萬，主要受惠於息差擴大帶動淨利息收入上升。而總支出與去年變動不大，為澳門

元 4,160 萬元。 

 
由於一般準備撥回澳門元 280 萬及特殊準備支銷澳門元 120 萬，導致信貸及其他虧損淨撥回澳門元 160 

萬。因此，扣除稅項前之溢利為澳門幣元 4,500 萬，較去年增加長 411%。 

 
面對加息週期，貸款减少澳門元 8 億至澳門元 36 億。而客戶存款基本穩定在澳門元 21 億。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對簡要財務報表出具的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後附載於第二頁至第四頁的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簡要財務報表包括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簡要財政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簡要損益表和簡要全面收益表。 貴分行

簡要財務報表來源於 貴分行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計的財務報表。我們已在二零

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簽署的審計報告中對構成簡要財務報表來源的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這些財

務報表和簡要財務報表沒有反映審計報告日（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後發生事項的影響。 

 
簡要財務報表沒有包含澳門特別行政區之《財務報告準則》要求的所有披露，因此，對簡要財務報表的

閱讀不能替代對 貴分行已審計財務報表的閱讀。 

 
管理層對簡要財務報表的責任 

 
管理層負責按照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八十六條及澳門金融管理局之第 006/B/2022-DSB/AMCM 號

傳閱文件編製簡要財務報表。 

 
審計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在實施審計程序的基礎上對簡要財務報表發表審計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

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

政區會計師專業委員會頒布之《審計準則》內的《國際審計準則第 810 號——對簡要財務報表出具報告

的業務》的規定執行了審計工作。 

 
審計意見 

 
我們認為，來源於 貴分行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計財務報表的簡要財務報表按照

第 13/2023 號法律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八十六條及澳門金融管理局頒布之第 006/B/2022-

DSB/AMCM 號傳閱文件，在所有重大方面與已審計財務報表保持了一致。 

 
 
 
 
 
 
李政立 

執業會計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